附件4

承  诺  书

华东地区建筑安全联席会秘书处：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自愿参加华东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学习交流活动，所提供的申报表、基础资料和证明性文件真实有效，准确无误，并按规定程序进行了申报，所申报的项目在施工期间未发生一般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如有弄虚作假现象，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申报单位安全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公章）  





